
采办、维修合同及年度协议
编号暂行规定（补充）

《000000 采办、维修合同及年度协议编号暂行规定》现在原规定基础上做一

些补充，补充内容如下：

一、采办、维修合同编号办法（补充制造/销售事业部增值税部分及船舶、平台

建造合同编号）

采办、维修合同编号由 15 位码组成，包括数字、字母和符号。具体如下：

1 2 3 S L C S -- 9 10 11 12 13 14 15
其中：

第 1 位码 ：

采办合同：代表采办合同类别。国内合同：G；进口合同：Z：自营；H：合作。

维修合同：国外合同：F；国内合同：D；海总内部合同：B；海油服内部合同：

S。

第 2-3 位码：代表年份，如“03”代表“2003 年”。

第 4-5 位码：

采办合同：代表外经贸部给予海洋石油的代码“SL”。

维修合同：合同具体类别与编号：06 加工承揽；07 建筑工程承包；09 能源供

应；10 仓储保管；11 财产租赁；16 技术/服务；18 其它。

第 6-7 位码：代表 000000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代码 “CS”；

第 8 位码：代表破折号“—”。

第 9 位码 ：代表 000000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各属地分公司、办事处，其中：

A：公司总部（包括北京分公司）

B：天津分公司 

C：湛江分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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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：深圳分公司 

E：上海分公司 

F：新疆分公司 

G：休斯顿办事处 

H：尼日利亚办事处 

I：印度尼西亚办事处 

J：中东办事处 

第 10-11 位码 ：代表 000000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各有采购权、维修商务权利

的单位，其中：

01：公司总部（包括北京分公司） 

02：天津分公司 

03：湛江分公司 

04：深圳分公司 

05：上海分公司 

06：新疆分公司 

07：休斯顿办事处 

08：尼日利亚办事处 

09：印度尼西亚办事处 

10：中东办事处 

11：钻井事业部

12：物探事业部

13：船舶事业部

14：油田技术事业部

15：IPM 事业部

16：制造/销售事业部

17：综合服务事业部

18：研发中心事业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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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：制造/销售事业部销售分公司（仅限于增值税物资部分）

第 12 位码：代表分供方、承包商所在国或地区的代码，如“H”代表“香港”；国

内合同统一用“C”。

第 13-15 位码：代表合同流水号。

船舶、平台建造属于公司大型建造项目，其中涉及的范围较广，固做特殊编号，

其中 9—11 位码为建造船厂拼音缩写，其他位码定义不变。

三、年度协议编号办法（补充）

年度协议编号由 14 位码组成，包括数字、字母和符号。具体如下：

C S 3 4 5 6 — 8 9 10 — 12 13 14
其中：

第 1-2 位码：代表 000000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代码“CS”。

第 3-6 位码：代表年份，“2003 年”。

第 7 位码：代表破折号“—”。

第 8 位码：代表 000000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各属地分公司、办事处，其中：

A：公司总部（包括北京分公司） 

B：天津分公司 

C：湛江分公司 

D：深圳分公司 

E：上海分公司 

F：新疆分公司 

G：休斯顿办事处 

H：尼日利亚办事处 

I： 印度尼西亚办事处 

J： 中东办事处 

第 9-10 位码 ：代表 000000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各有采购权、维修商务权的

单位，其中：

01：公司总部（包括北京分公司） 

— 3 —



02：天津分公司 

03：湛江分公司 

04：深圳分公司 

05：上海分公司 

06：新疆分公司 

07：休斯顿办事处 

08：尼日利亚办事处 

09：印度尼西亚办事处 

10：中东办事处 

11：钻井事业部

12：物探事业部

13：船舶事业部

14：油田技术事业部

15：IPM 事业部

16：制造/销售事业部

17：综合服务事业部

18：研发中心事业部

19：制造销售事业部销售分公司（仅限于增值税物资部分）

第 11 位码 ：代表破折号“—”。

第 12-14 码：代表年度协议流水号。

四、其它

1． 请公司各有采办权、维修商务权的单位按照本规定规范本单位的采办、维

修合同及年度协议编号。

2． 本规定的解释权在公司物资装备部。

3. 本规定补充部分自 2003 年 2 月 20 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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